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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合作主义的社会条件
———巫溪“乐和模式”中北京地球村功能及其转型的初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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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巫溪县乐和模式自２０１１年３月正式推行以来，在县乡层级同时取得村社和谐共治、
“息访稳定”双重的良性社会效果。本文基于对巫溪乐和模式的实地调查，围绕北京地球村在其
中所发挥的角色和功能，进而考察北京地球村在过去１５年间的合作主义路径变迁，试图就中国
地方合作主义的社会条件问题展开讨论。通过对合作主义不同形态和合作伙伴及关系的探讨，
本文研究确认了北京地球村所介入的地方合作主义模式，从高调倡导国际公民社会和环保主义
的引入，与中央政府合作，参与全国性环境政策制定，宣导行动下沉到巫溪县农村，参与地方政府
的社会管理改革，组织以“弟子规”为核心、颇富儒家色彩的“乐和农民协会”。这一转变历程揭示
出独立ＮＧＯ在中国真正的合作主义空间以及地方合作主义在中国的前景。并且发现，独立的

ＮＧＯ和ＧＯＮＧＯ（官办ＮＧＯ）都是“乐和模式”中，乡村乐和协会与村两委及地方政府间形成协
商合作的必不可少的参与者和社会条件。中国未来地方合作主义的发展，既需要制度层面对农
村协会结社等进行制度确认，也需要足够规模的独立ＮＧＯ和资源足够雄厚、社会建设意图明确
的ＧＯＮＧＯ进行充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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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１９９３到２０１１年，自第一家独立非政府组织
（ＮＧＯ）“自然之友”建立至今，中国的ＮＧＯ在相当
困难的环境下逐渐成长壮大，已经成为中国当下正
在形成中的公民社会的重要支柱。但是，在威权主
义的法律困境、政治压力和有限空间等环境条件的
制约下，经历了近２０年发展的中国 ＮＧＯ的生存
是否可能，发展方向如何，仍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徘
徊。在此背景下，北京地球村，一个建立于１９９６年
的中国著名ＮＧＯ组织，其路径选择显然具有重要
的指标意义，不仅有助于外界认识中国ＮＧＯ的处
境，也有助于认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最新变
化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例如，在一个经济相对落
后的地区，北京地球村介入其中一个县域的社会管
理改革，即“乐和模式”，这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
具有怎样的制度创新或者理论含义，正在引发学界
和政策制定部门多方面的思考。本文拟结合笔者
对地球村的跟踪观察，以及对地球村推行之“乐和
模式”的田野调查，试做一理论性探讨。

一、地方合作主义的发展：文献回顾

虽然自由主义的话语和自由民主模式在战后

相当长时间内占据着国际社会的主流，但是自

Ｓｃｈｍｉｔｔｅｒ的划时代文章救活了“合作主义”这个几
乎过时的概念后，①国际学术界对两次大战期间或
者更早的合作主义（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或法团主义）传
统重新燃起了兴趣。其中，既有对欧洲和拉美的合
作主义体制和实践进行多角度的重新认识，②也有
对东欧转型国家转型过程中合作主义的植入与发

展的分析。③

中国学术界近年来对这个一度过时却又被热

捧的理论抱以相当兴趣。④此一主流性的理论进路
也是被Ｓｃｈｍｉｔｔｅｒ定义的国家合作主义，虽然在

Ｓｃｈｍｉｔｔｅｒ本人看来并不适用中国，认为中国目前
尚缺乏合作主义的社会条件，人们很难从中国政治
中发现真正有关阶级合作的制度设计或制度安

排⑤。因为，如Ｓｃｈｍｉｔｔｅｒ定义的，合作主义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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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利益或态度的代表体制，某种联合有组织的公
民社会利益和国家决策结构的理想类型性质的制

度安排”。⑥而且，如德国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之一

Ｃｌａｕｓ　Ｏｆｆｅｒ很早就已经强调的，虽然长期以来合
作主义被看作自由－多元主义的反面，或者说多元
主义代表着民主理想，而合作主义则反映了民主实
际，但是民主仍然是合作主义不可缺少的社会条件
之一。⑦

只是，相对于１９８０年代理想主义的自由民主
导向的改革理论资源，合作主义似乎能够在理论资
源层面上给予中国学者另一个现成的经验性理论

框架，最大限度地包容现有国家主义的威权体制和
新兴社会力量：在维持现行国家主义和威权制度不
变的同时，承认各种利益集团的上升，通过模糊国
家与社会两域的划分来协调现行体制与利益集团

之间的关系，并吸纳新兴的公民社会和来自民间的
民主诉求，包装其有限的政治改革。理论研究中，
这些冠之以“新合作主义”趋势的发现和实践，也往
往被贴上“协商民主”的标签⑧。其中，显然，国家
或者国家威权被当作中国的合作主义的社会条件。
例如，在关于非政府组织的研究领域，国家合

作主义的国家／社会关系解释同样占据着主流地
位，基本反映了１９９０年代初以来逐渐发展的中国

ＮＧＯ和主流“社会组织”的发展取向，即国家主导
的国家／社会关系，表现为在１９９２年开始的“鼓励
社会中介组织发展”政策之下，国家政府机构和事
业单位在短时间内创办了大量社会团体，包括行业
协会、专业协会、基金会等，形成中国“社会组织”的
主体，以“政府 ＮＧＯ”（ＧＯＮＧＯ）的身份代行部分
国家职能或者反向“购买政府服务”，行使对社会资
源的控制和垄断，却呈现表面上的“国家合作主义”
色彩。⑨此种背景下，自发成立的独立 ＮＧＯ⑩在艰
难模糊的法律环境下，从１９９０年代初至今，无论总
体上或个案而论，大体保持着“去政治化”倾向，实
践中则采取与政府合作的模式，从而逐渐获得一定
的空间和社会的承认。比如，北京地球村，在其发
展初期也主要与国家环保部（局）进行合作，从境外
募得资源，与政府机构共同展开环境教育项目。
另一方面，从中国传统乡村的伦理资源入手，

如柯丹青对中国农村干部兼具宗族领袖和国家干

部的双重身份而发现农村组织的合作色彩，瑏瑡国内
学者王颖对广东农村“新集体主义”的研究，瑏瑢 从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某些地方改革被贴上
了“地方合作主义”的标签。如林南将乡镇 企业的
成功归为“地方法团主义”式的“地方性市场社会主

义”；瑏瑣Ｊｅａｎ　Ｏｉ也持相同观点，认为地方政府、地方
社区和企业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类似法团（合
作主义）组织；瑏瑤Ｊｉａｎｇ和Ｈａｌｌ对农村乡镇企业的广
泛研究得出结论：地方合作主义是农村企业成功的
关键，而且模糊了所谓集体企业与私人企业的界
限；瑏瑥白苏珊对中国乡村政治经济的制度变迁研究
再度肯定了中国农村的地方合作主义。瑏瑦

只是，这些强调中国农村“新集体主义”的“地
方合作主义”研究似乎并未影响政治学和社会学界
主流对城市社区和 ＮＧＯ发展的“国家合作主义”
倾向，Ｏｆｆｅ所强调的“社会条件”在中国乡村和城
市的原初差别似乎形成一条鸿沟，代表着国家和集
体主义两者在城市与乡村的强弱差别，从而产生分
权或者社会的强弱、以及合作主义的强弱程度。比
如，近年来围绕城市社区特别是居委会的研究、瑏瑧

以及对新近几年成长尤为引人注目的“业主委员
会”的研究，瑏瑨它们分别从不同角度窥见公民社会
组织在城市社区的形成和国家在社区层级的软弱，
似乎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在国家弱化的情形下

“国家合作主义”作为一种可行的国家／社会关系的
实践模式，即使薄弱的ＮＧＯ在中国城市社区的发
展表面上好像也能够在“国家合作主义”的框架下
获得某种政治空间。
那么，由此便引出一个问题：中国城市空间的

地区合作主义是否可能？或者反之，如果农村地区
的所谓地区合作主义可能存在，那么ＮＧＯ的角色
如何？其中，既涉及城、乡政府的分权化差异，也与

ＮＧＯ或公民社会组织的资源动员能力和谈判力量
有关，当然，更有赖于合作主义的制度安排是否存
在。所以，适当回顾地方合作主义与国家合作主义
的理论嬗变和经验就显得极其必要。
首先，如Ｓｃｈｍｉｔｔｅｒ所划分的，在传统的国家

合作主义之外，欧洲在战后的多元主义时代却发展
出一种“新合作主义”，以新的政治参与继续着合作
主义的顽强传统。所谓新合作主义，或称“自由合
作主义”，指战后欧洲民主体制下，代表议会民主的
地方统治者，与基于志愿组织的社会团体通过集体
参与和自我管理的方式，共享公共空间。与传统的
基于阶级、集中代表、垂直组织的国家合作主义不
同，这种新合作主义的参与更微妙，有不同的社会
部门参与，并且发生在中观层次，如Ｃａｗｓｏｎ对合
作的“宏观”与“中观”所做的区分，瑏瑩当然也可能发
生在地方层次，在这些地方层级的合作主义的治理
安排与实践无需得到国家层面的支持，即地方合作
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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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欧洲福利国家制度本身不仅早被当作一
个（经典）合作主义的产物，瑐瑠而且其自１９７０年代
之后的发展却有许多地方合作主义的创新。挪威
学者曾经发现从市场和竞争的角度，地方政客更倾
向于采取地区或社区的专门行动或联盟来改变（统
一）市场条件，并被视为“地方性的制度创新”。瑐瑡

Ｅｖｅｒｓ等人对英格兰和德国的儿童福利制度研究
也表明，在联邦制的分权体制内，尽管地方政府机
构已经代表着传统的地方合作主义，比如儿童福利
委员会所包容的政府机构、社区机构和家长协会等
在合作促进儿童福利事业，但在地方治理层面上，
存在广泛的又有差异的创新，过去十年来出现了各
种新的合作方式比如某种公／私间的伙伴关系，而
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劳资伙伴关系，超越制度化
的儿童福利委员会，并寻求各种非正式网络和论坛
的方式，继续改善儿童福利。瑐瑢

显然，即使与传统的国家合作主义模式相比，
新合作主义、地方合作主义本身也在发展，不仅意
味着更多的利益代表组织而不是少数组织代表、更
宽泛的领域基础而不是专门化领域，而且很大程度
上也反映了欧洲审议民主或协商民主的发展和福

利国家的转变，因为地方合作主义在地方层级进一
步模糊了制度与非制度、组织与网络的界限，更多
地利用或者培植各种新的非正式网络即社会资本

结构来进行更为广泛的集体参与和协商，合作议题
也跳出了工资／收入等传统劳资合作议题，而更多
地集中在福利问题、社区公共品供给等，超越了国
家中心的福利制度安排。因此，对合作主义的测量
不应拘于Ｓｃｈｍｉｔｔｅｒ等自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发展起来
的合作主义定量化量度，即１）利益集团组织；２）工
资安排；３）利益集团介入政策制定；４）政治经济共
识等四个传统方面。更多的，倒应从地方合作主义
涉及的地方协商、分散组织和网络、自我管理、社区
公共品提供等方面进行观察，围绕这些相对而言非
制度化的新合作主义（社会合作主义）维度，对单个
或整体性的 ＮＧＯ进行合作主义程度和性质的定
性化观察便成为可能。

二、合作主义下沉：北京地球村的路径变迁

北京地球村，作为一家独立环境 ＮＧＯ（ＥＮ－
ＧＯ），在创始人廖晓义领导下，从一开始就选择了
与政府机构合作的工作方式。追踪并分析地球村
这个样本自１９９６年建立以来的合作轨迹，可为我
们观察中国的合作主义提供一个切入、比较的视
角。本文试图归纳地球村１５年的发展轨迹，从前

述合作主义理论所观照的不同形态，整理出地球村
的路径变化，并从合作主义相关理论框架出发提出
假说，进行解读，由此对地球村卷入最新、最深的
“乐和模式”作出评价。
自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１１年的１５年间，根据对地球

村创始人、现任负责人廖晓义女士的访谈瑐瑣，合并
搜集的媒体资料，汇总其公益活动和项目如下：

１）自１９９８年，与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出版“公
民环保行为规范”、“儿童环保行为规范”以来，成为
国家环保部门的亲密伙伴，其后开展了一系列环境
教育活动。

２）２００４年，地球村联合其他几家民间 ＮＧＯ
提出２６度空调节能的概念，推动２６度空调节能行
动，最终促成中央政府在２００７年６月３０日出台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
制标准的通知》。

３）２００４年，地球村联合其他几家民间组织发
出“无车日”倡议行动，促成２００６年北京市政府宣
布每年９月２２日为“无车日”。

４）２００３年起，在美国能源基金会的支持下，
主办了“可持续能源记者论坛”。

５）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地球村与世界自然基金会
（ＷＷＦ）合作，在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的４０个社区

２０００多户居民当中举办家庭节能竞赛。

６）２００８年起，接受万通基金会资助，参与北
京奥运志愿工作，在北京东四城区做社区建设。

７）２００８年，接受红十字会资助，在四川彭州
开展灾后生态村建设，即“乐和家园”，后于２０１１年

３月起在重庆巫溪县推广至今。

８）２０１１年５月起，接受北京市密云县北庄镇
政府委托，进行当地的“生态管护”。
上述八个项目基本概括了地球村过去十五年

的主要工作，围绕“国家－社会（ＮＧＯ）”的关系可
大致发现：“合作”而非“对抗”显而易见地贯穿其中
每一个项目，但是，伴随着国际非政府组织（ＩＮ－
ＧＯ）的资源消减，和官办 ＮＧＯ（ＧＯＮＧＯ）的资源
增加，地球村的合作层面从中央政府的政策参与下
降到县域农村层级的合作建设，其早期常常热衷的
基于国际环保理念的全国性环境行动也下沉为基

于传统乡村伦理的“乐和”模式。如此合作路径的
下沉，可能并非地方分权化的结果，而是独立ＮＧＯ
所依赖资源的变化，或者说，地方合作主义的出现
作为替换甚至抗拒公民社会植入的国家合作主义

主导的地方性安排。
具体来说，透视地球村的合作路径，其协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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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合 作 伙 伴、及 合 作 主 义／安 排，这 三 个 在

Ｓｃｈｍｉｔｔｅｒ（１９７４）关于合作主义定义中的基本要
素，在过去十五年间尤其是以２００８年为转折点发
生了深刻变化。
首先，按时间顺序，地球村所着力的环境教育

在过去十五年先后发生的重点转移大致可分为三

个阶段：从政策游说和倡导行动，到城市社区的环
保教育，发展到介入县域村庄的生态建设和“社会
管理创新”。换言之，地球村倡导的生态主义行动
在渐次下沉：从前十年主要基于首都地区，进行全
国性环境政策参与，影响全国性媒体和公众，从

２００７／０８年后逐渐下沉为城市社区的环保教育和
县域乡村的生态建设。地球村的协商空间因此呈
现从最初所致力的中央政府的政策空间、全国性的
媒体影响空间，转移到基层社区的建设空间。其中
关键有二：其一，２００４年以来推动的“夏季２６度空
调”节能行动尽管声势可观，并且成功促成环保部
与国务院的法规背书，标志着地球村建立以来的政
策游说达到一个顶峰，却最终无声无息，实质效应
（节能效果与习惯）相当有限，其社会效应和继续行
动意义被地球村自我否定；其二，北京东四社区和
京郊北庄镇的合作式环保教育效果均相当有限，地
球村目前也只是勉力维持，而且，５·１２地震固然
为中国的各色 ＮＧＯ总体上创造了一个巨大的介
入空间，地球村也得以通过“偶然”机缘参与到彭州
大坪村的生态主义重建，但是，旋即为当地矿产资
源开发矛盾、村委会的消极态度所阻而难以
继续。瑐瑤

第二，伴随地球村的协商／行动空间从垂直性
的国家中央机构转移到地方政府，从城市转移到乡
村（县乡），地球村的合作伙伴也发生相应的主体变
更：从以中央政府的环保局（部）和国际环境 ＮＧＯ
为主要合作方，转变为地方政府和国内ＧＯＮＧＯ。
在地球村的早期，国际慈善组织和ＩＮＧＯ是地球
村最主要的资助者和利益相关者，如能源基金会和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等先后资助地球村的主要项

目，廖晓义本人则于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８年分别获得菲律
宾国际环境“苏菲”奖和克林顿基金会“全球公民
奖”，地球村在他们眼中显然是中国本土 ＮＧＯ的
优秀代表，担当着中国 ＮＧＯ与国际 ＮＧＯ之间的
大使或桥梁。２００２年中国本土ＮＧＯ，大部分是独
立ＮＧＯ，第一次组团赴南非参加世界ＮＧＯ大会，
地球村即是组织者。在此基础上，丰富充沛的国际
资源似乎保证着地球村在中国本土 ＮＧＯ当中的
领袖地位，以及与政府机构环保局（部）进行合作和

政策参与的谈判筹码瑐瑥。而２００８年之后，ＩＮＧＯ在
地球村的项目资助中已经微不足道，主要资助者变
为中国红十字总会（彭州大坪村项目）、万通基金
会、友城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红十字会与友诚均为
有着强大资源的官方背景的ＧＯＮＧＯ，万通基金会
由民营的万通地产创立，主管机构为北京市科委，
理事会成员多为高级政府官员，同样可视为合作主
义的产物ＧＯＮＧＯ。正是这些掌握雄厚财政、政治
资源的ＧＯＮＧＯ分别给予地球村在不同的三个地
方项目予以支持，其意义待后文继续讨论。当然，
更有意义的是，重庆市巫溪县委和县政府直接主导
并参与乡村和城市社区的“乐和模式”建设，对地球
村角色与功能的变化影响甚为关键。
第三，在地球村的协商空间下沉，合作伙伴变

化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其合作主义本身发生着微妙
却重大的变化：以巫溪“乐和模式”为标志，地球村
过去１５年始终追求的合作主义从与中央政府部门
的非正式合作转变为与地方政府的制度性合作。
尽管得到环保局（部）的支持，地球村得以编写公民
环保行为规范手册、发起“可持续发展记者论坛”、
发动“２６度行动”、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开展环境
教育等，但是，所有这些合作都属非制度性合作，从
中也很难发现涉及任何福利的改善或者与其他利

益集团的冲突，加上地球村始终强调“独立于其他
环境组织”，不知社会运动为何物，基本上很难将有
影响的地球村归为整个环境组织或中国本土ＮＧＯ
的代言人，因而甚至难以将其１９９６－２００８期间的
合作方式归为“国家合作主义”瑐瑦。然而，有趣的变
化出现在巫溪模式中，相比此前不成熟的、事实上
夭折的彭州“乐和乡村”，巫溪县的乐和模式出现了
三个层级的合作主义制度性安排：

 巫溪县政府聘廖晓义为顾问，并设立“乐和
办公室”，在实际活动中，廖晓义和地球村主要通过
乐和办公室介入到“乐和模式”的推广。

 巫溪县委在重庆市范围内率先创立“群众
工作部”，统一协调与解决“乐和协会”相关的维稳
问题。

 创建村级“四方协调会”机制，纳入乐和协
会、村支两委、外部ＮＧＯ与网格单位，在村一级实
现“四方共治”。
其中，后两级合作存在不同程度的制度创新。

在群工层级，虽然设立群众工作部在全国市县已有
先例，但是巫溪县的群众工作部实行统合信访、社
团和舆情的“大群工”模式，属中共基层治理体制调
整党与基层社团关系的首例。具体包括：建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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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即移入县委信访办，县级各机构信访办均在
群工部内设办公室，并成立舆情调研中心和联络中
心，后者直接在社团登记和日常工作两方面“主管”
各村的乐和协会、联络派驻基层的“网格单位”。在
村一级，“四方协调会”所确立的四方共治模式，以
治理而非自治为导向，即针对上访多、纠纷多、干群
关系紧张等“影响维稳”的治理问题，将现有村支两
委的法律形式上的自治组织和党支部、外部ＮＧＯ、
地方政府网格管理部门和动员后自发组织的村级

乐和协会纳入一个常设性协商制度。该机制经巫
溪县委２０１１年正式文件确认颁布，由每月两次
村委会召集的四方协调会议付诸例行性运行，
逐渐巩固，也获得惊人效果，总体上可观察到明
显的地方合作主义的制度安排和福利改善。从

２０１１年３月正式生效运转以来，短短时间内实
现了较大的改变效果：乡村卫生状况改善，村级
社会纠纷下降，干群关系紧张缓解，村民满意度
提高。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２至１６日期间，笔者在巫
溪县羊桥村、三宝村、大坪村等乐和模式试点村
和推进村进行调查，观察到如此改善，相比邻近
村庄有着显著区别。
而地球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功能相当有趣，

虽未直接参与巫溪县的制度创新，却起到激发社会
活力的作用，在地方合作主义的乐和模式构成中起
到微妙的“建构性”作用。具体来说，早从２００７和

２０１０年起，巫溪县委即已先后创立网格体系和县
委群工部瑐瑧。前者将全县划分为１０９个网格，跳过
现有官僚层级体系，分配各县属行政单位依托网
格，以主要党干利用周末时间志愿劳动的方式，进
行基层辅导，实现资源下沉，建立分散的政府组织
与乡村、社区组织间的指导性合作。以城南小区为
例，其对口网格单位为县委纪检委，其主要干部竟
然坚持了长达一年半义务街头清扫，直至地球村

２０１０年底介入，鼓励和发动小区居民自发组织了
大规模垃圾清除行动，尔后政府部门筹资百万余元
将原来的卫生死角改建为公共广场，广场面貌焕然
一新。而县委群工部早从２００９年谋划建立，２０１０
年６月正式获准挂牌运作，但其联络工作最初只限
于网格单位，更限于中国现实政治中对结社的严格
限制；试图探索新群工模式，却无如何联络基层社
团的构想，也是廖晓义介入发动成立乐和协会后，
群工部才正式在“信访对个人”、“舆情对总体”之外
建立起“联络对社团”的新型“党与社团”的关系。
依据笔者实地考察，地球村在其中并没招募志

愿者或建立地方分支机构，也没直接提供社会服务

产品，是廖晓义个人携地球村过去十五年之生态主
义光环，从２０１０年９月开始，以一套在２００８年彭
州大坪村灾后重建过程中形成的理念体系，主要包
含“弟子规”乡村伦理的儒家教化模板和以乐和协
会为中心的“乐和五业”的乡村秩序两方面，深受巫
溪县委书记郑向东赏识，发现可弥补由他个人主导
的、始于２００７年县域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以网格体
系创立为标志）所欠缺的伦理资源，而从县一级设
立“乐和办”及其宣化机构“乐和讲堂”开始，渐次改
造乡村网格体系和群工联络模式，以乐和理念培训
另一个更早介入当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 ＧＯＮ－
ＧＯ友诚基金会在当地的志愿者，逐村发动村民认
识社群公益、组织协会，最终在２０１１年３月建立了
乡村乐和协会为中心的“四方共治”的合作治理模
式和“大群工”模式，形成了所谓“乐和模式”的社会
管理模式。
而村民，经廖晓义与友诚基金会的志愿者进行

面对面宣教和动员后，从２０１１年３月起几乎在一
个月内就发生转变，表现出相当高的村社参与热情
和行止上的礼训，并通过乐和协会能够与村支两委
甚至更高级的政府机构进行集体协商，传统的邻里
调解也能在乐和模式的架构下通过被承认的“乐和
堂”进行一般性纠纷的调解（如石龙村）。乐和协会
本身，活动声势和参与热情都颇引人侧目，但自治
功能仍然有限，多限于组织文娱活动、卫生监督、帮
助留守儿童、调解一般纠纷等，在实际工作中更多
地作为集体协商代表和机制，充当村支两委的助手
介入到治理工作中，比如遴选社保名单、协商乡村
规划、汇集村民意见、参与四方协商等等。事实
上，如巫溪县多个村庄受访村民不约而同提到
的，他们最看重的就是，村民现在通过乐和协会
在“四方协调会议”的机制下有可能反映村民的
意见，对村支两委进行监督。其实际效果，可观
察到两方面：
每个村的乐和协会都通过“四方协调”机制，从

对口网格单位争取到专项援助，用于公共场地建
设，或者由富有村民提供类似场地（如三宝村），改
变了巫溪地区乡村普遍缺乏公共活动场地的状况，
村民在公共场地组织“坝坝舞”、球赛等活动，乡村
卫生状况也经相互动员有了明显改善，乡村社会活
力确有相当激发。
其次，乐和模式的“息访”效果显著，这是重庆

市政法委对巫溪模式最为看重的一点。息访的同
时，乐和协会吸纳了大部原先乡村内不满现有村支
两委管理，不满现有政策（福利、土地、经济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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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皮捣蛋”或长期上访者，使他们以前所未有的热
情关注并参与乡村公益、改善村级治理、甚至两委
选举等体制性问题瑐瑨。
回到“地球村”的合作路径，可以发现：不同于

传统国家合作主义意义上有着垂直组织的工会与

国家间的阶级合作，地球村１９９６至２００８年间与政
府部门间的合作模式，固然基于生态和环保的共同
基础，但与其拥有国际组织资源具有相关性。很大
程度上，虽然地球村采取了“去政治化”、“去对抗”
和“去社会运动”的道路，但地球村这种居于中国政
府和国际ＮＧＯ之间的掮客式环保合作“国家合作
主义”道路只是幻觉。一旦中国政府在环境问题上
开始建立足够自信的立场，可以猜想比如伴随“中
国模式”上升以及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采取主动立
场，地球村所倡导的中立化的生态主义和政府合作
空间便会急剧萎缩。
地球村的道路却展现了另一面，更为真实的乐

和模式所代表的地方合作主义，其背后，却是红十
字会、友诚基金会、万通基金会等大型ＧＯＮＧＯ取
代了国际ＮＧＯ，向地球村提供资源以及合作的地
方政府创新导向。而且，此导向并非导向生态主义
的，而是导向乡村和社区的稳定与和谐的秩序重
建，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框架下探索如何通过地方
合作主义重建新型农村社群关系、激发社会活力、
维护社会稳定。地球村在其中扮演着不可缺少的
外来“建构性”资源提供者和中间说服人的角色，比
学者介入温岭恳谈民主瑐瑩更早，其地方合作主义模
式更体系化。毕竟，比较中国其他地区地方维稳与
私营机构合作的方式，如私人截访公司（如安元
鼎）瑑瑠，地球村具更高社会信任度，其“乐和理念”包
含的新社群主义也更具意识形态的可讨论空间与

现实中服务于“维稳”的良好效果。

三、讨论：威权主义下地方合作主义的社会条件

总结地球村的合作主义路径，观察其从高调倡
导国际公民社会和环保主义的引入，与中央政府
（环保机构）合作，参与全国性环境政策制定，宣导
行动下沉到巫溪县农村，参与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
改革，组织以“弟子规”为核心、颇富儒家色彩的“乐
和农民协会”，这一转变本身意味深长，细加解读，
或可揭示出独立 ＮＧＯ在中国真正的合作主义空
间以及地方合作主义在中国的前景。
从地球村经历的合作伙伴变化，可区分为中央

政府－地方政府和ＩＮＧＯ－ＧＯＮＧＯ－乡村协会
两个维度，就能得出ＮＧＯ与不同合作伙伴之间的

组合矩阵。其中，不仅能确定地球村的阶段性合
作，也能发现中国社会组织的合作模式。如表１所
示，地球村２００８年前主要采取与中央政府部门和

ＩＮＧＯ同时合作的方式，形成国家合作主义的假
象，而从２００８年“５·１２”地震后与地方政府和

ＧＯＮＧＯ同时合作的方式，展开地方合作主义的不
成功的试验。“５·１２”地震为中国 ＮＧＯ（也包括

ＧＯＮＧＯ）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介入地方公益事业的
窗口，超过１６０家各种ＮＧＯ在震后参加救助瑑瑡，也
形成了一个“５·１２救灾 ＮＧＯ联盟”，地球村跻身
其中却拒绝加入此联盟。从２０１０年底至今，在加
入村民（乐和）协会后，地球村始于彭州的“乐和模
式”，即与ＧＯＮＧＯ和地方政府合作的地方合作主
义终获成效。

表１　中国ＮＧＯ的合作伙伴和合作模式

ＮＧＯ合作伙伴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县域）

ＩＮＧＯ 地球村早期 草根ＮＧＯ

ＧＯＮＧＯ　 Ｎ／Ａ 彭州大坪村乐和模式

乡村／居民协会 卡特基金会 巫溪县羊角村乐和模式

　　对照其他ＮＧＯ合作模式，与中央政府合作的
例子并不多见，同时与中央政府和 ＧＯＮＧＯ合作
的例子更为罕见，同时和基层协会（特别是村委会、

居委会）合作的也仅见１９９０年代支持村级选举的
卡特基金会。另一方面，大部分ＮＧＯ发展之初即
选择了与在地政府各种形式的合作，提供地方性公
共产品，近年来地方政府主动购买 ＮＧＯ的服务、

吸纳其参与地方治理的趋势明显上升；大多数国际

ＮＧＯ都将与地方政府合作作为进入中国的战略，
同时向草根 ＮＧＯ提供资助，介入到地方环保、公
益事业中，其中亦有相当部分项目是同时与中国的

ＧＯＮＧＯ合作。例如，绿色和平（Ｇｒｅｅｎ　Ｐｅａｃｅ）

１９９７年进入中国后主要在吉林和云南等地开展生
态农业项目，当然也从事城市的反电子垃圾活动，

世界自然基金会（ＷＷＦ）从２００４年始与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政府合作向草根组织新疆自然保育基金

会提供资助进行雪豹保护。显然，地方政府至少在
治理层面，愿意与ＩＮＧＯ、ＧＯＮＧＯ和独立ＮＧＯ进
行合作，共同提供各类地方公共品。效法ＩＮＧＯ、
选择地方合作也可能因此成为独立 ＮＧＯ的战略
选择。

反观地球村的合作路径变迁，从国家合作向地
方合作的转变，有趣的并非合作伙伴之一中央政府
向地方政府的变换，因为绿色和平及其他ＮＧ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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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也就采取了与地方政府合作的方式，而在于第
二合作伙伴ＩＮＧＯ向 ＧＯＮＧＯ的转变，后者意味
着中国本土独立 ＮＧＯ资金来源的变化和 ＧＯＮ－
ＧＯ的上升及其在地方与中央间关系的微妙变化。
首先，笔者对１９９０年代至２１世纪初中国ＮＧＯ的
研究发现，此一阶段中国ＮＧＯ总体发展严重依赖
海外资源，若干ＩＮＧＯ通过资源分配占据着中国

ＮＧＯ的网络中心。２００４年乌克兰“橘色革命”带
来的颜色革命恐慌在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前后终于发
酵为对独立ＮＧＯ的严格防范，有着海外资金背景
的一批独立ＮＧＯ先后受到调查，如从事艾滋病救
助的爱知行和爱源汇、从事法律援助的公盟、从事
民主教育的传知行、从事肝炎患者权益维护的益仁
平等，这些组织或者受到财务、税收调查，负责人也
分别身陷囹圄、逃亡海外或被看管。这种背景下，
从１９９６创立之初一直选择“去政治化”，远离包括
维权运动在内的社会运动的地球村，也放弃了海外
金主，而选择有着官方背景的万通、红十字会等合
作。也许正是基于如此明显的资源和政治空间的
气候变化，作为公认中国新兴公民社会组织的代
表，廖晓义开始有意拉开地球村与西方的距离并否
认公民社会在中国的意义瑑瑢。而巫溪县的乐和模
式，也抛弃了任何与公民社会有关的概念和话语，
代之以迎合官方意识形态传统化趋势的“弟子规”
为代表的传统乡村伦理，在开始广建孔子学院、在
国家博物馆前树立孔子像、鼓吹回归儒家传统的中
央政府、和寻求乡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地方政府、和
乡村村民之间建立了一个合作主义所不可少的共

同知识背景瑑瑣。基于此，可以说，地球村完全放弃
了生态主义及其相关公民社会的理念，却继续其擅
长的宣导手法，而换用融合了传统儒家价值、鼓吹
“共治”而非自治的“乐和”理念。
另一方面，这些 ＧＯＮＧＯ，一改此前向独立

ＮＧＯ运营模式靠拢、跻身ＮＧＯ圈子的趋势，趁着

２００８年“５·１２”地震救灾中国公民和企业大量捐
款的契机，迅速成长为财政资源雄厚、积极介入社
会发展、对ＮＧＯ发挥重要影响的代理人瑑瑤。比如，
地球村２００８年以来的合作伙伴有也有红十字会，
也有当年成立的新ＧＯＮＧＯ，分别是万通基金会和
友诚基金会，在地球村的乐和模式形成过程中，三
个ＧＯＮＧＯ红十字会、万通基金会和友诚基金会
在不同阶段都有所参与。在彭州大坪生态村项目
中，红十字基金会赞助３６５万元，包括地球村得到
的２４万元瑑瑥；万通基金会资助地球村在北京东城
区进行城市社区的试点；而友诚基金会则早在地球

村之前，已先行介入巫溪县的社会管理创新，并在
当地招募了志愿者，当“乐和模式”初见成效，友诚
还邀请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前往巫溪实地调查，试图
就国家／社会关系的创新以及社会管理创新寻求理
论建构。如果再考虑到巫溪县委早从２００７年起进
行网格单位的改革，显然，地方社区的管理模式创
新主导者是地方政府和ＧＯＮＧＯ，即在地方政府和
以北京为基地的 ＧＯＮＧＯ的合作为第一级合作，
地球村的参与以及嗣后村一级“四方协调会”机制
等在时序上和主导方面可看作次级合作。也就是
说，地方政府创新与 ＧＯＮＧＯ的下沉式介入两者
间存在着共同事业基础（ｃｏｍｍｏｎ　ｃａｕｓｅ），如果将
此共谋看作某种垂直性利益安排的话，巫溪乐和模
式所反映的地方合作主义，无论最终服务于社会管
理改善还是反映了某种程度上国家／社会关系的调
整，都充斥着强烈的国家合作主义色彩，或为国家
合作主义的地方试验。
如何解释这种在中央政府背景的ＧＯＮＧＯ与

地方政府、独立ＮＧＯ和乡村社区之间实行协商合
作的社会管治模式？根据 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１９９０）对福利国家去商品化的比较研究，Ｓａｌａｍ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ｈｅｉｅｒ（１９９８）对合作主义的社会起源，从国
家社会福利投入和非营利部门规模两个维度做了

四种形态划分，其中法、德两国的合作主义模式产
生了较大的国家社会福利投入和较大规模的非营

利部门，与这些国家早期引入或者被迫认识到有必
要与非营利部门发展共同事业（ｃｏｍｍｏｎ　ｃａｕｓｅ）。
这一假说适合传统的国家合作主义，当然，也是以
“问题解决”（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ｌｖｉｎｇ）为导向的，国家很
容易与传统组织如教会形成合作关系，共同解决社
会福利问题等。不过，同样以问题解决为导向，

Ｃｌａｕｓ　Ｏｆｆｅ还提出另一种假说，有关地方合作主
义，也同样在一个两行两列的矩阵中，有关团结
的集体公共品可能填补微观理性和宏观非理性

之间的鸿沟，即基于共同体的合作主义；进而，社
会力量和政治控制与制度作为保护和制度作为

资源共同组成一个新的矩阵，可以划分福利国家
体制、政治民主、自由、及和平（平息冲突）等四种
民主形态。瑑瑦

表２　威权主义与合作主义

中央政府与代理人 地方政权

政治控制 国家威权主义／社会管理 维稳　地方创新

ＮＧＯ 国家合作主义 

地方合作主义

乡村社区协会 民粹主义　地方对峙 农村合作社　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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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基础上，地球村的合作路径所反映的合作
主义道路亦可组成一个矩阵，但有所拓展，以符合
表１所示矩阵要素，为三行两列：ＮＧＯ和乡村社区
协会两个活动者分别代表社会力量，与政治控制组
成一个维度；另一个维度则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两个活动者，如表２所示。对地方政权而言，政
治控制又存在两种行动意义：忠实执行中央政府的
威权主义维稳政策，和图谋地方创新，以求政绩。
同时，中央政府争取乡村社区的政策也有两种方面
后果：民粹主义和地方对峙。即，中央政府为维护
中央政权合法性、牵制地方政府而采取口惠而不实
的民粹主义口径，如强调人民劳动尊严、反对强制
土地拆迁等；同时有意避开制度性的问题解决即全
面政治改革，反而可能加剧地方乡村与政府的对
峙。在当下其他乡村地区，这样的大规模对峙发生
通常伴随两种社会条件：一是于建嵘发现的地方精
英如退伍军人的介入和自我组织瑑瑧，二是近年来石
首、瓮安等地大规模骚乱中的无组织街头“暴民”聚
集。受“网格单位”、村支两委和外部ＮＧＯ控制的
村民协会显然可能同时起到三方面作用：消解个人
的过度上访、预防大规模无组织聚集、吸纳或排挤
可能的其他自组织。若干受访村庄的实践表明，这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一般性的小型冲突。但是，
尚不能排除Ｏｆｆｅ所说的有组织的不同集体之间发
生的大规模对峙，这或许也是 ＧＯＮＧＯ介入的激
励之一。
而地方政权与乡村社区协会的完全合作，如农

业合作社或地方自治导向的，都属当前中国政治的
禁忌，并不敢取，表２中以加粗表示瑑瑨。因此，该矩
阵同时提供了地方对峙的约束和地方政府创新的

激励，使得在淡化乡村协会或者说往其中“掺沙子”
进外部独立ＮＧＯ后的地方合作主义成为可能，其
组合结果能够同时满足化解地方对峙、维持社会稳
定的双重约束，实现地方创新、和民粹主义诉求的
双重目标。
但是，在威权主义之下，也可能出现中央政府

与ＮＧＯ的合作，但是ＮＧＯ并非垂直组织，其合作
更多只是咨议性、象征性的，缺乏改善福利的实质
性意义；在缺乏制度性安排的条件下，ＮＧＯ与中央
政府层级的“协商”时的讨价还价能力不对等，难以
形成传统合作主义模式下利益集团的谈判能力、合
作的实质效力，倒是作为享有相当社会声望的独立

ＮＧＯ，可能与地方政权强力谈判、合作瑑瑩。同时，

ＧＯＮＧＯ所代表的某个中央政府部门或派系，可能
也尚无力在中央政府层面推动国家／社会关系的调

整，只能主动下沉资源，进行地方合作的试验。另
一方面，若无 ＧＯＮＧＯ和地方政府双重的强力支
持，独立ＮＧＯ与地方基层社区的合作也多流于偶
然性，独立ＮＧＯ介入的合作也无力解决各种地方
性经济利益冲突和制度性矛盾，因此难以持续，如
彭州的初期乐和模式，瑒瑠所以表２中以“下划线”表
示这种“国家合作主义”。不过，在国家合作与地方
合作之间，ＧＯＮＧＯ作为中央政府部门或派系代理
人与独立ＮＧＯ和地方政府有可能进行三方合作，
如巫溪“乐和模式”，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地方合作主
义和国家合作主义的界限，所以图２中国家合作主
义与地方合作主义之间分栏线以“虚线”表示。
结果，如表２矩阵地方合作主义斜体表示，在

县域乡村层级，通过地方政权与 ＮＧＯ的合作，而
非执政党与全国性利益集团或垂直性组织之间的

合作，地方政府与 ＮＧＯ、与ＧＯＮＧＯ、与乡村协会
等四方之间形成某种带有中央部门或派系色彩的

地方合作主义的安排是可能的，这种理论上的四方
合作或许才是现实制度安排中的基层“四方协调
会”的政治含义，也是威权主义下地方合作主义的
社会条件。
现实政治中的另一层面，巫溪县的直接上级地

方政权———重庆直辖市，其“唱红打黑”政策也可被
看作包含“民粹主义诉求和改善社会管理”以消除
地方对峙、实现地方创新的双重约束和双重目标，
只是，在无重庆市层级的地方合作安排下，重庆市
的所谓地方创新仅仅集合了国家威权主义的社会

管理和民粹主义的社会分配与动员。

四、结论与展望

巫溪县乐和模式自２０１１年３月正式推行以
来，在县乡层级同时取得村社和谐共治、“息访稳
定”双重的良性社会效果。其中，北京地球村作为
独立ＮＧＯ在其中起到显著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发挥着黏聚各方、形成一个地方合作主义制度安排
的关键功能，这与其过去１５年的合作探索经验有
着密切关联，特别是２００８年之后，地球村中断其
“伪国家合作主义”的道路，从基于生态主义的、公
民社会建设的城市宣导，转向为基于传统中国乡村
伦理的、服务于地方社会管理创新的乡村建设。
通过对这一单个ＮＧＯ的转型过程的观察，本

文研究确认了她所介入的地方合作主义模式，同
时，更重要的，独立ＮＧＯ和ＧＯＮＧＯ都是“乐和模
式”中乡村乐和协会与村支两委及地方政府间形成
协商合作的必不可少的参与者和社会条件。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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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中国未来政治地方合作主义的发展，既需
要制度层面对农村协会结社、执政党建立新式“群
工部”等进行制度确认，也需要足够规模的独立

ＮＧＯ和资源足够雄厚、社会建设意图明确的官办

ＮＧＯ（ＧＯＮＧＯ）进行充分合作。
当然，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威权主义的既定总体

政策之下，以包含了上述社会条件的地方合作主义
的地方化制度安排和社会创新的出现为标志，当不
同ＧＯＮＧＯ并随各个地方政府之间展开所谓社会
管理创新的竞争，便意味着中国高层政治的不同社
会取向，那么，在可见的未来，若以“和平”为导向的
政治控制和安排能够实现，或许可能出现真正意义
上的国家合作主义，现在介入地方合作的ＧＯＮＧＯ
或许可能转变成为全国的垂直性利益集团组织，并
展开与中央政府部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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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Ｒｅｇｉｍｅ：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Ｍｙ

Ｃｒｉｔｉｃｓ，”ｉｎ　Ｚｈａｏ，Ｓｕｉｓｈｅｎｇ，ｅｄ．Ｄｅｂａ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

ｆｏｒ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ｖ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Ｙ：

ＭＥ　Ｓｈａｒｐｅ，２００６；Ｍａ，Ｑｉｕｓｈａ．“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ＧＯ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７８：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Ｎｏｎ－

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Ｓｅｃｔｏｒ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３１，ｎｏ．３，

２００２，ｐｐ．３０５－３２８．

⑨张钟汝、范明林、王拓涵：《国家法团主义视域下政

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社会》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⑩所谓独立ＮＧＯ，指的是中国境内基本符合 ＮＧＯ标

准的，即独立的、公益的、志愿的、私人的或民间的、和非利

润分配的社会组织，尽管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并非以法定社

团登记、非社团法人，少部分以所谓事业单位法人或次级

法人存在，但却表现出足够的独立性、公益性、志愿性和非

营利性等，得到国际 ＮＧＯ 的承认，被视为不同于官办

ＮＧＯ（ＧＯＮＧＯ，如各种官办协会与社会团体、基金会等）之

外的独立ＮＧＯ。

瑏瑡参见Ｄａｎｉｅｌ　Ｋｅｌｌｉｈｅｒ．Ｐｅａｓａｎｔ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１９７９ －１９８９．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

瑏瑢王颖：《新集体主义：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北京：经济

管理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页．

瑏瑣林南：《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中国农村地方法团主

义之实际运行》，《国外社会科学》１９９６年第５－６期。

瑏瑤参见ＪＥＡＮ　ＯＩ，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Ｔａｋｅｓ　Ｏｆｆ．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瑏瑥Ｊ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ｈｅ　ａｎｄ　Ｈａｌｌ，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Ｌｏｃａｌ　Ｃｏｒ－

ｐｏｒａ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ｆｏｒｍ，”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７，ｎｏ．６，１９９６，ｐｐ．９２９－９５２．

瑏瑦参见白苏珊：《乡村中国的权力与财富：制度变迁的

政治经济学》，郎友兴、方小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第３页。

瑏瑧参见海贝勒等：《从群众到公民：中国的政治参与》

（城市卷），张文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２５页。

瑏瑨参见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

键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３页。

瑏瑩Ｃａｗｓｏｎ，Ａｌａ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

Ｗｙｎ　Ｇｒａｎｔ，ｅｄ．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８５．

瑐瑠参见 Ｋｅａｎｅ，Ｊｏｈｎ，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Ｌａｔ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ｓｍ－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

瑐瑡Ｓｒｅｎ　Ｖｉｌｌａｄｓｅｎ．Ｕｒｂ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ｓ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ｐｐ．２７１－２．

瑐瑢参见 Ｅ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ｗｅｒｔ．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瑐瑣瑐瑤瑐瑦瑑瑢参见对地球村创始人、现任负责人廖晓义的

访谈，２０１１年５月９日和２７日。

瑐瑥在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２－１６日重庆市巫溪调查期间，多

次闲谈中，廖晓义流露出自负心态，“一直在国际慈善圈中

３５



混的”，暗示其与国际政客、国际慈善组织和ＩＮＧＯ等相当

谙熟，国际资源丰富。

瑐瑧参见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４日巫溪县委群工部与清华大学

政治学系调研团的座谈会上郑向东书记的谈话纪要，另见

巫溪县委相关文件。

瑐瑨参见地球村拍摄“乐和的力量———巫溪县乐和家园

建设掠影”纪录片。其中，李明银（上磺镇羊桥村村民）自述

为“调皮”村民、李俊（现白鹿镇大坪村乐和协会秘书长）曾

长期上访，都在乐和协会动员下转化为积极参与乡村公益

活动者。此次调查期间，笔者与之均做过交谈，观察结果

证实地球村的报告。

瑐瑩如浙江大学政治学教授余逊达自述，作为最早发现

和介入温岭民主恳谈的政治学者之一，是在民主恳谈模式

开始之后才从媒体获知并介入，其后至今十余年他与其他

中国学者的介入方式主要是“建构性”的，即解读、诠释、提

炼温岭民主恳谈的民主意义和地方政府创新的意义，２０１１
年６月４日，杭州。

瑑瑠参见财新《新周刊》，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瑑瑡参见岳德明（２００８），“汶川地震中的非政府组织：现

状与评估”，载于《青年文化评论》（电子刊物）：ｈｔｔｐ：／／ｍ．

ｙｃｒｅｖｉｅｗ．ｃｏｍｎｏｄｅ３１４。

瑑瑣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比勒菲尔德大学教授Ｃｌａｕｓ　Ｏｆ－
ｆｅ在其“合作主义的社会条件”（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ｔａ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ｏｒｙ，１９８４）一文中强调了合作主义各方共同知识的重

要性。

瑑瑤据不完全统计，红十字会在５·１２地震后接受捐款

达１６４亿元，其中物资２６亿元（另有说法１９１亿元总额）；

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内的民政部登记的１８家公益机构

接受捐款总额为１０．６４亿元，另有物资２．４２亿元。参见
《公益时报》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ｎｇｙｉｓｈｉｂａｏ．ｃｏｍ／ｚｈｕａ－
ｎｃｓｄｈｊｕａｎｚｅｎｇ／ｎｅｗｓ６．ｈｔｍｌ。

瑑瑥同３；另见《嘹望》杂志２０１１年５月采访廖晓义的文

章，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ｗｇｃｗ．ｃｏｍ／ＮｅｗｓＳｈｏｗ．ａｓｐｘ？ｎｅｗｓ－
Ｉｄ＝２１０１３。

瑑瑦在Ｏｆｆｅ下面的四象限中，所谓“和平”并非指社会力

量代替个人主义或多元主义的冲突解决模式后，带来“和

平”的净增加，而是有更经常的小型冲突取代大规模的对

峙，而所谓大规模对峙虽然趋少但可能发生在集体社会群

体之间，或者有组织的社会集群与非组织化的社会成员

之间。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ｏ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ｅａｃｅ” “ｌｉｂｅｒ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ｆｒａ－
ｔｅｒｎｉｔ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
ｍｏｃｒａｃｙ
（“ｅｇａｌｉｔｅ”）

　　瑑瑧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中国文化出

版社，２００７年。

瑑瑨巫溪县委书记郑向东在调研中承认，他很担心“乐

和模式”被外界看作农村合作社，后者的政治风险显而易

见，并非地方创新的原意。

瑑瑩在调研中多方面观察，乐和模式为巫溪县委书记郑

向东强力推动，个人色彩强烈，其县域创新也符合当前县

域管理“一元首长制”的统治模式。

瑒瑠在２０１１年５月３１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政治学系

举办的“友城社会创新———乐和模式研讨会”上，面对为何

不坚持彭州大坪村的乐和模式的提问，廖晓义采取了回避

态度。

责任编辑　王敬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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